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文件规定，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执法局属县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执法股、法制股、督查股、信访室、一、二、三、四、机动5个执法中队。单位总编制100名，实有参公人员38人，事业43人，工勤12人，实有人员总计93人。
2、 整体支出情况
执法局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362.27万元,占91.01%；项目支出134.60万元,占8.99%；，其中：1.人员经费1199.5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770.11万元、津贴补贴209.35万元、奖金25.9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84.4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36.3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71万元、住房公积缴费72.16万元、对个人家庭补助0.56万元。2.日常公用经费162.6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117.43万元、印刷费4.58万元、水费0.37万元、电费1.73万元、邮电费1.75万元、差旅费1.07万元、维修（护）费2.30万元、工会经费2.30万元、其他交通费用29.34万元、办公设备购置费1.8万元。3.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拆迁补偿。
三、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 评价范围和目的。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部门整体支出情况，从部门整体支出依据、目标、组织实施、预算需求、执行效果等方面入手，对部门整体支出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重点分析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的实施情况,涉及金额1496.87万元。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部门整体支出完成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对部门整体支出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评价，总结经验及存在的问题，为县级财政资金的安排提供决策依据。 
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部门整体产出效果、影响力等方面，从预算执行情况、资金使用规范性、社会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价打分，满分为100分。
（2） 评价方法及实施。评价方法参照评价指标体系，以是否完成目标任务为标准进行。
（3） 评价结论。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为提高全面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改善城区环境面貌。强化了违法建筑管控，规范城区建设秩序。持续转变执法人员的执法方式方法，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
四、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完成情况 
1.截止2022年年底，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整体支出1496.87万元。
2.指标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数量目标：支付93人全年工资。确保部门的正常运转。
质量目标：支付职工工资准确率达100%，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达到98%。
社会效益：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改善城区环境面貌。
经济效益：提高城市品位，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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